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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9〕155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 2019 年 

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 2019 年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9 年 11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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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 2019 年资产清查工作方案 

 

根据辽宁省教育厅下发的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辽宁省

机关事务管理局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

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教电办〔2019〕196号）要求，为全面摸清

我校“家底”，进一步夯实我校国有资产管理基础，推进资产管

理与预算管理、财务管理相结合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工作方案

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对学校基本情况、财务情况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

和彻底核查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资产和财务状况；充实我校资产

管理平台及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为国有资

产动态管理提供数据支撑；有效管控总量、盘活存量资产，提高

资产使用效益；根据资产清查发现和暴露的问题，全面总结经验、

认真分析原因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，抓好整改落实，进一步健全

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。 

二、清查时间和范围 

（一）清查基准日 

以 2019年 9 月 30 日为本次资产清查的基准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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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清查范围 

单位基本情况、账务情况、资产情况及在建工程等纳入本次

资产清查范围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为确保按期完成资产清查工作，学校成立国有资产清查工作

领导小组。 

各单位（部门）成立资产清查工作组，组长由行政主要领导

担任，成员由分管资产行政负责人、办公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

教研室主任、资产管理员等组成，负责本单位（部门）资产自查

和汇总报告。确保资产盘盈、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申报数据真实、

可靠，切实做到证据充实、完整、有效。 

四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19 年 11月 8 日前） 

1．学校成立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各单位（部门）成立

资产清查工作组。 

2．研究制订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。 

3．组织实施资产清查工作。 

（二）实施阶段 

1．自查（2019年 11 月 15日前） 

各单位（部门）应按照学校统一部署，对各自资产进行盘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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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有关信息进行核查。所有资产按照“资产清查表”信息，采取

以账查物、以物对账双向核对的方法进行清查，防止遗漏。帐物

信息不符之处以实物为准，做到帐物相符。 

计划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及基建管理处分别对学校基本

情况、银行账户、库存现金、有价证券、资金往来、会计核算科

目、资产盘盈、盘亏、资金挂账及在建工程等相关情况进行全面

核对和清理。 

图书馆负责图书类资产相关信息的核对工作，相应数据应与

计划财务处 2019年 9 月末图书类资产价值数据进行核对。 

各单位（部门）清查盘点结果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报国有

资产管理处。 

2．核实汇总(2019 年 11 月 18日前） 

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各单位（部门）上报的清查盘点结果，

汇总清查数据，并根据实际需要对清查结果进行核实。核实无误

后，将清查结果等有关数据信息录入“2019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
资产清查填报系统”。 

3．上报结果（2019 年 11 月 20 日前） 

起草资产清查工作报告，同有关支撑材料一并报省教育厅。 

4．整改总结 

根据资产清查发现和暴露的问题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复的

结果，全面总结经验、认真分析原因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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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问题 

（一）已完成本年度资产清查工作的单位（部门），可以在

清查工作的基础上，按照学校本次资产清查的统一要求，对清查

结果进行补充、调整，审核并更新有关数据后，按要求上报。 

（二）基本建设项目，纳入本次资产清查范围，具体体现为

“在建工程”。 

（三）具有法人资格的校办企业，不列入此次清查范围。但

企业以各种形式占用的学校资产要列入本次清查范围。 

（四）应用技术学院的资产清查工作，由应用技术学院按照

学校统一要求组织实施。 

六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大连海洋大学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领导我

校本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，推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，组织协调各

环节、各阶段工作，总结工作经验和成果，按时向上级主管部门

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 

组  长：宋林生 

    副组长：张国琛  胡玉才  赵乐天 

    成 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于江波  张  强  张晓臣 

            赵忠伟  姜  涛  徐洪军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，具体负责本次国有资

产清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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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主  任：姜  涛（兼） 

    副主任：周明娟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  

本次资产清查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单位（部门）要高度

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做到人员落实到位，工作

落实到位，责任落实到位，确保清查结果真实、可靠，按时完成

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 

各单位（部门）根据学校统一部署，认真做好清查动员、培

训及文件学习工作。要本着对学校和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强化

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，认真组织实施资产清查工作，切实摸清“家

底”。 

工作中各相关部门和单位、各工作组要通力协助，积极支持，

密切配合，不得推诿和妨碍资产清查工作。学校资产清查工作领

导小组对资产清查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三）积极整改 

对资产清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应当及时总结，分清责任，提出

整改措施，完善规章制度，加强管理，巩固资产清查成果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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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使用效益。建立和完善资产与预算有效结合的约束机制，杜

绝“前清后乱”和“清管两层皮”现象。 

（四）严肃纪律 

各单位（部门）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如实反映资产管理

情况和存在问题，不得瞒报虚报，不得弄虚作假，要真正做到账

实相符、账账相符。对于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

对其单位（部门）的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，

对于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，将按照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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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1日印发 


